


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盐池县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 行业类别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城市建设

）
盐池县融盐资源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盐审服管发〔2023〕284 号，2023 年 9 月 25 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3 年 9 月开工，2023 年 12 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和裕（宁夏）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和裕（宁夏）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施工单位
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标段）

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二标段）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宁夏合泽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的规定，盐池县融盐资源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8日组织召开了盐池县

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盐池县

融盐资源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土保持设监测方案编制单位、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水土保持施工单位的代表，会议成立了验

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盐池县天然气气

化乡镇项目（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方案编制单位

提交了《盐池县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上

述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情况的汇报，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宁夏吴忠市盐池县，涉及盐池县大水坑镇、青山乡两个乡镇。

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共铺设中压管道 12.45km，其中大水坑镇

铺设中压管道 5.98km，调压柜 1座，阀井 17座；青山乡铺设中压管道 6.47km，

调压柜 1座，阀井 12座。

项目实际占地面积 6.92hm²，均为临时占地，占地类型为荒草地和城镇

用地。项目建设期实际开挖土方总量为 3.25m²，回填土方量 3.255m²，挖填

平衡，无弃方。项目备案总投资 4881.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777.31万元。



项目建设最早开工时间 2023年 9月，最晚完工时间 2023年 12月，项目实

际建设工期为 4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3年 9月 25日，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下发《盐池县天然气气化乡

镇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盐审服管发

[2023]284号）。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范围 16.01hm²；水土保持方

案总投资 81.53万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执行西北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防治指标值一级标准，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3%、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0.8、渣土防护率为 9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5%、林草覆盖率为 23%。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

利部令第 53号）第十六条，本项目不涉及通知规定的有关补充或者修改水

土保持方案的内容，本项目因工程扰动范围减少，相应的占地面积、土石方

量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项目实际建设部分与水土保持方案规划情况基本

一致，未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没有重大变更

经核定，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6.92hm²，水土保持实际总投

资 50.28万元。

。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

2023年 7月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盐池县天

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年 7月 21日盐池县融

盐资源有限公司在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项目进行了备案（项目代码：

2307-640323-04-01-983517）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3年 10月，和裕（宁夏）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盐池县



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水土保持监测方案》，并报送盐池县融盐资源

有限公司。开展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024年 10月，和裕（宁夏）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盐池县

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及主要结论。

2024年 10月，盐池县融盐资源有限公司委托宁夏合泽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经过多次现场查勘，收集

并查阅主体工程设计、施工、监测等相关资料，核实各项措施质量和数量，

按照大纲要求，于 2024年 10月编制完成《盐池县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

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根据现场调查与资料查阅，本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为 6.92hm²，分为

天然气管道工程区 1个防治分区，根据地理位置又分为大水坑镇和青山乡 2

个片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相对片区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措施，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有大水坑镇土地整治 0.67hm²、撒播种草 0.67hm²、洒水

抑尘 600m³、彩钢板围挡 2300m；青山乡土地整治 3.65hm²、撒播种草 3.65hm

²、洒水抑尘 1000m³、彩钢板围挡 2000m。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水

土保持监测方案，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水务局要求施工单位按照水土保

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

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

合格的条件。

（六）验收结论



盐池县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持措施设计及布局合理，

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

值，其中：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47，渣土防护率

为 9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林草覆盖率为 24.97%。各项水土保持设施

运行正常，发挥了应有的水土保持功能。

验收组认为：盐池县天然气气化乡镇项目（一期）实施过程中，依法落

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建成的水土保持设

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运

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经验收组评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结论为合格。

（七）后续管护要求

建议工程运行单位应加强水土保持设施运营管护，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效益的正常发挥，以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




